建筑学院学生修读《建筑设计基础》、《建筑设计》、《规划设计》
课程的补充要求

《建筑设计基础》、《建筑设计》、《规划设计》课程是建筑学、城市规划专业的主干课程，从一年级至五年级形成了步步深入、纵向递进的教学体系，在教学要求、课程设置等方面有严格的前后承接关系，从而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设计能力。学生在设计基础课与设计系列课程的学习过程中，如果有出现连续挂科情况，将会严重影响后续的课程学习。为保证设计系列课程的教学质量，从本学期开始，学生修读《建筑设计基础》、《建筑设计》、《规划设计》课程在一学年的上下两学期连续挂科，不能继续修读下一学期的《建筑设计》、《规划设计》课程，而必须重修上一学年的《建筑设计基础》、《建筑设计》、《规划设计》课程直至通过为止。

本决定从本学期开始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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